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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以海洋領域主題為主要架構，構思

研究計畫，透過研究過程增加探究海洋議題的深度，並激發跨領域研發創新，特訂定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特色學生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二、申請資格與條件 

（一）由本校大二(含)以上在學學生(含研究所)一至三人組隊提出申請。 

（二）每位學生以參加一組為限，每組須至少一位本校專任教師負責計畫之指導，每位

教師至多指導二組。 

（三）團隊成員若具跨校區者，將視年度總經費額度酌予增加補助金額。 

三、研究範圍 

補助研究計畫議題須符合以下面向之一，且不得與本校歷年核定之海洋特色研究計畫雷

同： 

（一）海洋綠能與環境：海洋能源、離岸風電、海洋環境、海洋資源再利用。 

（二）水產產業創新：永續漁業、智慧養殖、水產加值應用、海洋生技。 

（三）海洋管理與人文：航運港埠物流經營、海洋供應鏈產業、海洋保育、海岸創生、海

洋文教、海洋法政、海事資訊。 

（四）海洋工程與機電：海洋機械、海洋土木、海洋機電。 

（五）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海洋基本

法、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等海洋相關面向或其他海洋相關 ESG 永續概念。 

四、申請方式 

由學生備齊申請表及研究計畫書，依本校海洋科技發展處(以下簡稱海科處)公告時程提

出申請，逾期即不予受理。 

五、審查方式與標準 

（一）由海科處處長擔任召集人，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二至三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以

書面或會議方式為之。 

（二）審查標準：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預計完成之



 

項目及成果、經費與人力之合理性。 

六、經費補助 

（一）每案補助業務費金額以新臺幣三萬元為原則。 

（二）補助項目包含： 

1.工讀金（含勞保、勞退及補充保費）：以獲補助總金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2.其他業務費：材料費、資料蒐集費、保險費、膳費、差旅費、印刷費、雜支及其

他與計畫執行有關之費用等。 

（三）每案補助經費依當年度預算及計畫審查結果核給。 

七、成果考核 

（一）受補助之團隊，必須於計畫結束後繳交成果報告，並配合參加成果展示，參與團

隊成員可獲頒專題研究計畫參與證明書。 

（二）未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者，指導教授須繳回已補助款項。 

八、本方案所需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相關經費支給，經費核銷需符合教育部及該計畫

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方案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